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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州、县市区委组织部，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委教育工委、省

国资委党委组织部，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、

省委离退休干部工委办公室：

《湖南省共产党员佩戴党员徽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

省委组织部领导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

2019 年 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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